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院研究生调剂招生工作，根据国家和学校有关研究生招生工作的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硕士研究生考试成绩公布以后，由研究生秘书将考试情况包括上线人数、考研成绩、当年相关政策等汇报分管院长，同时将上述情况通知各学科负责人。

二、根据上线研究生人数，按照当年学校下达的招生指标，有缺额的学科负责人在核实学科实际上线人数和征询相关导师需调剂考生人数后，及时上报学院本学科拟调剂考生人数和相关条件，经学院研究同意后由研究生秘书准备网上调剂工作。同时，学院在校园网上公布各导师拟调剂考生人数和相关条件。
三、待国家研究生招生调剂系统开通后，由研究生秘书负责发布调剂生源的信息和有关优惠政策，对符合要求的拟调剂考生进行网上调剂操作。研究生秘书引导调剂考生通过校园网了解导师情况。

四、在系统开通期间，对符合条件申请调剂的考生，当天操作完成，研究生秘书应及时与各学科负责人沟通调剂考生情况，各学科负责人做好与研究生秘书和导师的联系沟通工作，导师通过各学科负责人了解调剂进展情况。调剂期间，除各学科负责人外，研究生秘书不直接接受研究生导师就相关调剂工作信息的咨询。

五、研究生导师如已有调剂考生人选的，在征得学科负责人同意，并签字认可后，将拟调剂学生的相关信息告知研究生秘书进行网上调剂操作。

六、对直接来校咨询调剂的考生，由研究生秘书负责接待、咨询，在了解其调剂意向后，引领到相关学科负责人处，由学科负责人负责在学科内统筹安排。学科负责人在本学科调剂招生满足的情况下，应积极推荐考生到缺额的学科洽谈，做到相互支持，顾全大局。
七、研究生秘书完成各学科上报的拟调剂考生人数后，校研究生招生办即关闭调剂系统，一旦关网，未经分管院长和学校研招办同意，任何人不得要求重新开通系统进行再调剂。

本办法自二○○九年六月十日起执行。
